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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市立美術館（以下簡稱本館）為擴大本館保存優秀美術品之功能，特訂

定本要點。 

二、本館提供部分典藏空間作為寄存場所。接受寄存範圍以二十世紀以來之優秀

美術品為主。 

三、欲寄存美術品者，應填具寄存美術品申請表及作品清冊，向本館提出申請。

經本館美術品典藏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並辦妥寄存契約後，始接受寄存。

（申請表及清冊如附件一，契約書如附件二）。 

四、寄存期限由雙方約定之，最多不得超過五年。 

五、寄存之美術品本館有研究、展覽、攝影、出版等權利。 

六、寄存美術品應辦理藝術品保險，其包裝、運輸、保險費用由寄存者負責，本

館不收取任何費用。 

七、其他未盡事宜以臺北市立美術館美術品寄存契約書規定之。 

八、本要點經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公布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 (一)   

臺北市立美術館美術品寄存申請表        填表日期： 

                                                               申請人： 

中文  出生年月日  國籍  寄存者 

姓  名 英文  性別  身份證字號  

護照號碼  聯 絡 

地 址 
 

電話  

寄 

存 

品 

情 

況 

(如所附寄存美術品清冊及作品圖冊及狀況書) 

備 註 檢附作品圖像 

審 

查 

意 

見 

及 

結 

果 

 

承辦人  
典藏 

組長 
 副館長  館長  

 

臺北市立美術館美術品寄存清冊                  日期：  年  月  日 

                                                             寄存人： 

編號 類別 作者 品名 尺寸 
創作 

年代 
媒材 

保險 

價格 

作品 

狀況 
備註 

          

          

          

          

          

附註：一、本清冊請附於申請表送審。                            

      二、每件作品請附圖像，並填具狀況書。        

 



附件 (二) 

臺北市立美術館美術品寄存契約書             編號： 

             臺北市立美術館 (以下簡稱甲方) 

 立契約人：                            (以下簡稱乙方) 

 

     有關美術作品寄存經雙方同意訂立本契約，內容如下：                                                                               

一、甲方提供部分典藏庫房空間免費供乙方寄存美術作品，乙方寄存之美術作品

於寄存期間內甲方有研究、展覽、攝影、出版等權利。 

二、乙方寄存美術品種類及件數（如清冊） 。             

三、作品寄存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四、寄存美術品入庫之前應辦妥保險，寄存期間，保險不得中斷，保險費用概由 

乙方負責，保單副本一份由甲方收執。 

五、乙方應負責寄存美術品之包裝運輸費用，否則甲方應拒絕或終止乙方之寄存。 

六、寄存之美術品，甲方應善盡保管之責。但於入庫前或於寄存期間如因正常維 

護之需，其維護處理所需費用，概由乙方負擔。          

七、寄存期間，乙方如須取出或檢視美術品時，應於兩星期前以正式書函說明原 

因，並經甲方同意後，始得為之。                                     

八、寄存期間甲方如因典藏空間容量已滿或其他原因而不能或不宜繼續保管寄存 

品時得以終止寄存，但甲方應通知乙方取回寄存品。                 

九、因寄存期限屆滿，甲方庫藏容量已滿或其他原因而終止寄存之美術品，乙方 

於接到通知三個月內應至甲方指定地點提取，如經甲方催告，至催告日止， 

逾一年仍未提取者，視同乙方自動捐贈該美術品予甲方，乙方不得有任何異 

議。                     

十、乙方住址變更時應立即通知甲方以因應終止寄存之告知作業，若乙方變更住 

址未通知甲方，甲方向乙方原住址所為之通知或催告皆屬有效，乙方不得以 

此事由為任何抗辯。                                       

十一、乙方得出具授權書委任代理人與甲方處理所有寄存事務，寄存期間若需提 

前解約，應於兩星期前以正式書函通知甲方。                         

十二、寄存之美術品於寄存期間如有毁損、滅失、失竊等情事由乙方或雙方會同 

向保險公司依約求償。除甲方有故意行為致寄存品受損之情形外，乙方及



承保之保險公司不得向甲方請求任何賠償。     

十三、甲乙雙方如因本契約所引起之訴訟，雙方同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 

審管轄法院。                             

十四、本契約書正本兩份，雙方各執乙份。                             

           立契約人：                                                       

           甲    方：                                         

           法定代理人：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乙    方：                                                       

           校    長：                                                     

           電    話：                                                       

           傳    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臺北市立美術館美術品寄存清冊                  日期：  年  月  日 

                                                        寄存人：  

編號 類別 作者 品名 尺寸 創作年代 媒材 保險價格 作品狀況 備註 

          

          

          

          

          

附  一 本清冊請附於申請表送審。                            

註  二 每件作品請附圖像，並填具狀況書。        

 

 


